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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名稱及標的： 

財務：  2023/5-2025/4 員工團體保險    

基地位置：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 10-1 號。 

  高雄市飛機路 630 號。 

二、 廠商資格： 

投標廠商： 

1. 依法組織登記，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台經營之人身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以【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為準）。 

2. 投標廠商須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

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3. 投標廠商須提出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

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

錄) 。 

三、 品名、數量及規格： 

投標案：詳見投標單。 

四、 文件及資格審查規定： 

1. 文件提送：投標文件文字以中文為限。 

投標廠商：廠商應繳交投標文件，逐欄詳細填寫，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印章，並檢附應

有之規範說明資料，於開標前當眾提出。 

2. 資格審查：廠商應於開標前卅分鐘，至本公司繳驗授權書及相關資格證件，資格不符者，

不得參與開標。 

投標廠商： 無須繳納押標金。 

3. 廠商應派負責人員，攜帶公司印鑑（如提出印鑑授權書，得以投標專用印鑑代之），於開標

前到場，如各廠商報價全部超過底價時，所派人員應有當場重行報價之權。 

五、 現場勘查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細審慎研閱本公司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如有必要，得經本公司安排赴

現場詳實勘查，俾以明瞭本案一切有關事項，惟如有疑問或不明瞭處，應於開標前向本公司

請求解釋，決標後不得因而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或追加價款。 

六、 開標作業流程： 

1. 開標前由本公司訂定底價。 

2. 開標比價時間及地點：依本公司公告時間為準。 

3. 決標方式： 

投標： 

(1). 如投標廠商出席數或資格審查結果符合規定廠商不足三家時，由主持人宣布本案流

標。 

(2). 本公司將優先審查各家承保條件後，如符合規範，再進行價格比價。 

(3). 各廠商之報價，以符合本須知之規定及技術規範之需求，且未超過底價之最低標為得

標原則。 

(4). 廠商報價以新台幣為限，以『每月公費總價(員工 733 人，層峰 2人)』為憑，並以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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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決標。廠商須報出各項貨品之單價及總價(團保報價明細表)，如所報各項貨品之總

價與其所報各項單價總和不一致時，以所報總價為準；總價如有阿拉伯數字及國字大

寫不一致者，以國字大寫總價為準。 

(5). 各廠商報價(現場報價及標單開封)，如全部報價皆超過底價時，得由最低合格標優先

減價一次(若最低合格標廠商不僅一家時，由全部最低合格標之廠商進行優先減價)。 

(6). 優先減價後之價格仍超過底價，得由全體合格之廠商重行報價，當場競標。 

(7). 經過三次競標仍超過底價時，則應與最低標廠商進行最終議價。最低標不僅一家時，

則以抽籤方式決定進入最終議價之廠商。(投標廠商每次競標減價金額均須低於前次

最低合格標之廠商報價金額，否則視為不再減價，將請該廠商離場。) 

(8). 如減價價格結果已進入底價，而最低標價廠商仍有二家﹙含﹚以上，且未勾選不再減

價時，應請該最低標價廠商再減價乙次，並由標價最低廠商得標。如再減價乙次仍有

二家﹙含﹚廠商以上報價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得標廠商。 

(9). 如廠商最後報價仍超過底價，得由主持人宣布廢標。或最低報價雖高於底價但在百分

之五範圍內時，主持人得於徵求審監人員同意後宣布決標。 

七、 簽訂合約：得標廠商應於得標後一週內至本公司簽訂合約，逾期視同棄權。 

投標廠商： 無須繳納履約保證金。 

八、 簽約前廠商數量、單價之審定原則： 

1. 合約數量：以華儲公司 2023 年度員工團保說明為準。 

2. 合約單價：得標廠商之標單、團保報價明細表所載單價，應按投標總價與決標總價之比例

調整，如有爭議以甲方審定為準。 

九、 交貨／驗收： 

1. 得標廠商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與合約訂定規格相符，無減少或減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

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全新品。但合約規定並非全新品者，從其規定。合約規定有備用

零件時，此項備用零件應與原裝零件相同。合約未詳細規定之各點，應按最有利於買方之

商業習慣處理。 

2. 得標廠商應於依合約規定期限、地點供應或完成本案標的，並備函通知本公司，除特殊情

形或合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將於接獲通知 15 日內辦理驗收作業。驗收當日得標廠商應派

負責人員攜帶合約會同驗收，現場點交。經本公司驗收無誤，即出具驗收／交貨證明文件。

如涉及任何專利權利等糾紛，概由得標廠商負責處理。 

3. 規格如訂明化學成分或物理性能須抽樣送驗者，應於附加條款中訂定之。 

4. 經驗收有瑕疵者，得標廠商應於依本公司規定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

稱改正)。如逾期未改正或因而超過合約規定之履約期限，仍依延遲履約相關規定辦理。 

5. 本案保固期： 

無保固期。 

6. 保固保證金： 

無須繳納保固保證金。 

十、 本案相關問題諮詢，請洽：江惠蓮 

1. 聯絡地址：桃園巿大園區航勤北路 10-1 號 4 樓 

2. 聯絡電話：(03)393-9800 分機 7906  

3. 電子信箱：judy_chiang@tac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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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傳真：(03)398-7820 

十一、 其他： 

1. 有關履約期限、付款辦法、驗收辦法、保險、延遲履約、保固等詳細規定，詳閱合約草稿

或工程承攬單相關條款。 

2. 決標後本須知即為合約一部份。如與合約互有牴觸，以合約為準。 

3. 本須知如與附加條款抵觸時，以附加條款為準。 

4. 得標廠商未於本須知所定期限內至本公司簽訂合約者，自本公司通知日起一年內不得參與

本公司任何標案。 

5. 其他未盡事宜得於開標前臨時宣佈之。 


